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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投

资行为，提高资金运作效率，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建立规范、有效、科学的投资决

策体系和机制，避免投资决策失误，化解投资风险，提高投资经济效益，实现公司资产

的保值增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对外投资，是指公司以货币资金以及实物资产、无形资产作价出

资，取得或处置相应的股权或权益的投资活动，包括委托理财、对子公司投资等。公司

通过收购、置换、出售或其他方式导致公司对外投资的资产增加或减少的行为也适用于

本制度。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的一切对外投资决策受本办法规制。

第三条对外投资的原则：

(一) 必须遵循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必须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三) 必须规模适度、量力而行，不能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四) 必须坚持效益优先的原则。

第二章 对外投资的审批权限

第四条公司对外投资实行专业管理和逐级审批制度。

第五条公司对外投资的审批权限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

对外投资的计算标准及需履行的评估、审计及信息披露等程序，按照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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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公司的对外投资涉及关联交易时，应适用《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如《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本次对外投资规定的决策权限低于本办法

的规定，则该等对外投资的决策程序应适用本办法。

第三章 对外投资管理

第七条公司对外投资项目审批，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八条经审批并实施完成的对外股权投资类项目，对投资形成的公司子公司，按《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子公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进行管理。

第九条公司财务部负责对外投资行为的档案管理工作，于投资完成后，将与投资相

关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内部决议文件、签署的相关协议、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

告、有权部门批复、工商登记文件等进行归档。

第十条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依据其职责对投资项目进行全过程监督，对违规行为及

时提出纠正意见，对重大问题提出专项报告，提请项目投资审批机构讨论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董事会制定，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后生效并实施。本办法修改时，

亦由董事会制定并批准后生效实施。

第十二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执行。本办法的规定如与国家日后颁布或修订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或经合法程序修改的《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一致，按后者的规定执行，并及

时修订本办法。

第十三条 本办法的解释和修订权归本公司董事会。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